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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的：通过腹痛处方临床用药情况以点带面谈谈处方临床诊断书写问题。方法：调取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我院门急诊临床诊断为“腹

痛”及“腹痛查因”的 630 张处方，对其用药情况进行分析。结果：同期门急诊用药品种数为 430 种，而这 630 张“腹痛”及“腹痛查因”处方用

药品种数达 130 种，占比达 30.23%。结论：我院门急诊处方临床诊断书写需要进一步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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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痛是指上起横膈，下至骨盆范围内的疼痛不适感，是临床常

见的一种症状，病因复杂。根据发病急缓及病程长短，可将其分为

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。在临床实践中，一般将“6个月”作为一个

时间节点，腹痛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的视为慢性。急性和慢性腹痛

的病因构成和诊疗原则差异较大，急性腹痛应首先排除需要外科手

术治疗的各类急腹症，而慢性腹痛则代表了一大类病因众多、处理

困难的临床症候群，其诊治的重点在于区分器质性和功能性疾病，

在明确病因的基础上给予相应治疗[1]。而依据腹痛症状作为门急诊

处方的临床诊断，则给药师在处方用药适宜性审核的工作带来了较

大困难。本文通过对630张腹痛处方用药情况进行分析，以期为药

师进行处方用药适宜性审核及促进门急诊处方临床诊断书写规范

化提供参考。 

1 资料与方法 

在我院HIS系统中导出近三个月（2022年3月1日至5月31日）的

门急诊处方，利用EXCEL表格对处方进行处理，筛选出临床诊断为

“腹痛”及“腹痛查因”的处方，排除所有伴其他疾病或症状描述

的处方；得到“腹痛”处方495张，“腹痛查因”处方135张。根据

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、《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及相关指南

及文献进行分析评价。 

2结果 

在纳入研究的630张处方中，男性患者319例次，女性患者311

例次；患者年龄范围为1-90岁，平均年龄为（29.60±18.58）岁；

处方用药品种数为130种，占同期门急诊处方用药比例为30.23%；

平均每张处方用药品种数为4.81种，人均用药品种数为5.34种（注：

630张处方涉及567位患者，存在同一患者开具多张处方的情况）；

平均每张处方药品费用为263.32元（人民币），人均药品费用292.57

元；静脉用药处方300张（占比达47.62%）；抗菌药物处方292张（抗

菌药物使用比例为46.35%），单联250张，双联42张（其中以静脉用

克林霉素为基础的联合用药居多，达35例次，占83.33%）；处方用

药频度及抗菌药物使用频度排行前10位具体品种详见表1。 

对纳入研究的630张处方用药具体品种采用Gephi 0.9.2版软件

进行模块化、平均加权度运行处理后，得出“腹痛”及“腹痛查因”

处方临床用药可视化网络关系图，如图1。 

 

 

表1处方用药频度及抗菌药物使用频度排行前10位药品 

处方用药频度前 10 品

种 

处方

数 

抗菌药物用药频度前

10 品种 

处方

数 

氯化钠注射液(0.9%) 678 
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

酯 
178 

清热消炎宁片 244 
盐酸克林霉素棕榈酸

酯分散片 
65 

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

溶胶囊 
221 左氧氟沙星片 12 

注射用间苯三酚 192 
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

钠注射液 
12 

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

酯 
178 苯唑西林钠胶囊 10 

盐酸雷尼替丁注射液 147 头孢呋辛酯片 9 

荜铃胃痛颗粒 128 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8 

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96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8 

胃苏颗粒 83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7 

法莫替丁注射液 75 克拉霉素分散片 6 

 
图1“腹痛”及“腹痛查因”处方临床用药可视化网络关系图 

3讨论 

3.1 处方合理性综合评价 

处方平均用药品种数、抗菌药物使用率、处方金额等指标是评

价医院处方合理性的重要指标；从结果来看，该院门急诊腹痛处方

人均用药品种数为5.34种，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为46.35%，静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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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率47.62%，人均药品费用为292.57元；整体出于偏高水平，联合

使用药品品种较多容易产生药物相互作用及药物不良反应；静脉用

药率高也是增加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的重要因素，不能体现“能口服

不打针”的用药原则；处方金额偏高，患者疾病治疗经济负担较重。 

3.2 规范处方诊断书写的重要性 

处方是医师为患者向药房人员请求配发药品的书面通知，也是

病人取药的凭证。处方联系着医、药、患三个方面，关系到医师用

药的疗效、药师调剂的准确、患者的健康。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二

章第六条规定：“患者一般情况、临床诊断填写清晰、完整，并与

病历记载相一致”。第五章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药师调剂处方时必须

做到四查十对”。因此，处方是一种重要的条文，负法律、道德、

经济责任。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药学人员在卫生工作中的作用，药

师不再仅仅是一个配药、发药的角色，更是一个能为患者有效、合

理和安全用药把关的“守门员”[2]。处方正文中的药品信息的规范

化书写对药师审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处方诊断亦是处方“四查

十对”内容之一，是药师在药品调剂发药过程中审核处方用药合理

性的重要依据，作用也不可小视。换而言之，如果临床医师在开具

处方时不能规范化、标准化的书写临床诊断，药师就没有依据来评

论医师的用药，更不能判断其用药与诊断的相符性及处方的合理

性。从研究中可以看出，腹痛处方用药品种数多达130种，既有胃

肠镜的检查用药，又有泌尿系的利尿通淋药；既有感冒药，又有护

肝药；既有抗过敏药，又有治痛风药；既有降脂药，又有通便药；

既有活血化瘀药，又有生血剂。 

3.3 处方诊断与ICD-10 

根据原卫生部的要求，自2001年起《国际疾病分类（ICD-10）

临床版》和《国际手术操作分类(ICD—9)临床版》在全国各地逐步

推广应用。如今我院HIS系统的临床诊断库也是采用ICD-10中的疾

病名称，例如：编码为R10的“腹痛和盆腔痛”这一大类里面，还

分有R10.0急腹症、R10.1局限于上腹部的疼痛、R10.2盆腔和会阴痛、

R10.3局限于下腹部其他部位的疼痛、R10.4其他和未特指的腹痛；

在此分类基础上还有更细的疾病名称；本次研究的处方诊断“腹痛”

就属于“R10.4其他和未特指的腹痛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不是临床

医师在ICD-10目录中认真地选择一个就可以直接作为处方诊断

了？ 

随着临床路径工作的推广，规范临床诊断书写作为规范医师诊

疗行为的一个内容也逐渐被重视，同时它也是医疗质量管理的一部

分[3]。尽管国际疾病分类（ICD）自产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，在世界

卫生组织及各成员国的关注和支持下得以不断的补充和完善，经过

了十次修订才有如今的ICD-10临床版，但疾病诊断术语还没有全部

进行规范的标准命名，因此，直接将ICD-10临床版作为临床诊断还

有一定差距。 

目前疾病诊断名称规范化的依据来自国家教委认可的高等院

校教科书及ICD-10，根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来统一疾病诊断的名

称。按照ICD-9的规定，标准的临床诊断名称应该包括病因、病理、

部位、临床表现；而根据ICD-10的要求，一个比较全面的疾病诊断

应包括：临床诊断、解剖部位、临床分期、分型、病因诊断、病理、

细胞学诊断，有些还需要包括影像、超声诊断[4]。因此，处方诊断

为“腹痛”，是缺少了具体部位、必要的限定词和修饰词的诊断，

是一个不完整的临床诊断。 

3.4 对于规范处方诊断的建议 

门急诊病患多，诊疗任务重，这是国内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门

急诊医师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在患者门急诊的病历记录书写上，但

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处方诊断的书写。处方诊断书写得越详细，给

出的信息越多，对药师审方时帮助医师把关处方和给出正确的用药

指导就会越有利。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为例，病因大多为病毒感染，

少数为细菌或混合感染；指南推荐以休息、对症治疗为主；若医师

仅以“急性上呼吸道感染”作为诊断，处方用药又采用抗菌药物进

行治疗，药师在不明确病因的情况下就没有立场来评论医师的用

药，也就不能对患者给出合理用药建议。这可能也是抗菌药物滥用

得不到控制的原因之一。 

如果将ICD-10临床版直接应用于临床，会存在诊断数量庞大不

易查询、诊断名称不符合临床医师书写习惯、诊断名称不全等问题。

临床实践中，很多医生也能认识到ICD-10直接应用于处方诊断的不

足，便演变成以ICD-10为基础，医师在其前后以自由录入的形式加

入一些部位描述、病因等限定词和/或修饰词来补齐不足；但这样的

诊断书写随意性较大，对于后期临床数据的提取、分析、研究、利

用等工作带来的很大困难。因此，可在ICD-10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医

师诊断书写习惯，然后以教科书、临床指南及科室诊疗规范为标准，

经过相应的规范化讨论及研究后建立一份医院独立的临床诊断字

典，将其与ICD-10编码进行关联，最终临床医师在临床诊疗工作书

写临床诊断时直接在医院临床诊断字典中选取即可。这样的一种方

法不仅保证了临床诊断书写的规范性，也能在后期临床数据使用时

较为容易。 

综上所述，该院腹痛诊断处方属于一种不合理现象。管中窥豹，

可见一斑，很多疾病的病因、病情不同，用药自然会有所差别，建

议医师在处方时注明病变部位、病因或判断的可能病因和临床分

期，在未查明病因时注明“病因待查”，有合并症疾病的也建议医

师在处方时写上合并症。《处方管理办法》虽然强调了药师在医疗

行为中的作用，但要能真正实现药师的守门员作用，在很多方面都

应该进一步规范，医院处方规范化管理任重道远。而对于药师来说，

要能保障合理用药审查，还需要加强自身业务学习，提高自身综合

素质，充实临床药物治疗方面的知识，并加强与临床医师的沟通和

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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